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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19〕0046号 

 
关于对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和时任

董事会秘书杨俊德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康恩贝，A股证

券代码：600572； 

杨俊德，时任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 

经查明，2019 年 4 月 4 日，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康恩贝或者公司）通过上证 E 互动对投资者关于工业大麻的

提问进行集中回复，其中部分回复提及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云杏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云杏公司）改造完成后的提取生产线

年加工处理工业大麻花叶（干品）能力可达 2500 吨-3000 吨，将是

目前已知国内最大的工业大麻花叶加工处理产能之一，改造和试制

工期将在 3至 5个月内完成。公司回复上述提问后的首个交易日（即

4 月 8日），公司股价上涨 9.49%。 

4 月 9 日，公司披露风险提示公告称，上述加工处理能力、改

造试制工期为初步测算估计，由于国家法规政策变化、监管要求变

化、加工对象及工艺、技术和设备调整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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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加工处理能力和工期可能不达预期。 

此前，因涉工业大麻业务，公司股价已于 2 月 21 日、2 月 22

日、3月 6月、3月 7日、3月 27日多次涨停。在工业大麻业务正处

于市场和投资者高度关注的热点时期，公司应当审慎评估相关业务

信息对股价的影响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渠道上进行准确、

客观地披露。但是，公司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集中发布相关信

息，其中涉及部分前期未公告的敏感事项，影响信息披露的公平性，

且公司未在上证 E 互动的回复中充分提示风险，可能对投资者决策

产生误导。 

综上，公司信息披露不公平，风险提示不充分，上述行为违反

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

第 2.1条、第 2.4条、第 2.6条、第 2.15条以及本所《关于启动上

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相关事项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；公司时任董事会

秘书杨俊德作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违规

行为负有责任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 条、第 2.15

条、第 3.1.4 条、第 3.2.2 条的规定以及在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

承诺书》中做出的承诺。 

鉴于上述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条和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部做出

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

对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时任董事会秘书杨俊德予

以监管关注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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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规范运作，审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

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